清远市清城区2026年退出消防员转岗安置

岗位选岗规则

　　为切实做好我区2026年符合政府安排工作的退出消防员转岗安置工作，按照“公开、公平、公正”的原则，特制定退出消防员转岗安置岗位选岗规则。

　　一、适用对象
　　清远市清城区2026年符合政府安排工作的转岗安置退出消防员。
　　二、选岗办法
1、选岗时必须由退出消防员本人选岗，不得由其他人代替选岗，每名退出消防员选岗时间为10分钟。

2、公开选岗时，严格按照公示的退出消防员转岗量化评分排名，由高分到低分依次自主选择岗位。选择岗位后，当场在工作岗位选择确认表上签字（按手指模），并签订工作岗位选择确认书，岗位一经选定，不得更改。
　　3、选岗过程中如出现个人自愿放弃选岗的，需在选岗现场填写《放弃选岗承诺书》，然后按成绩排名顺序，依次递补选岗名次。
4、未按时参加选岗、选岗时自愿放弃、选岗超时及拒绝选岗的，视为放弃安置待遇；无正当理由拒不服从安置安排工作的，视为放弃安置待遇；在待转岗期间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，取消其转岗安置待遇。
5、选岗现场全程录像录音，全程接受纪检监察及公正部门监督。

清远市清城区2026年退出消防员转岗安置

转岗量化评分公示

根据《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退出消防员转岗量化评分表》，现对我区2026年安置的转岗消防员转岗量化评分按照由高到低排序公示如下：
	序号
	姓名
	量化分数

	1
	蔡超
	81.375

	2
	刘箭超
	61


公示时间：2026年5月8日-2026年5月13日。
联系电话：0763-3939072。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       

             

              清远市清城区退出消防员安置工作专班办公室

           2026年5月7日
